
债券代码：112467                    债券简称：16天广 0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16 天广 01）（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严

格按照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

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中茂”）因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

权变更事项，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

开市起继续停牌；因筹划出售消防业务资产事项，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截至目前，天广中茂相关

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仍在具体协商洽谈过程中，相关股东拟将 20%的公司股

份转让给拟受让方，股权转让的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

3 月 5 日，公司股东邱茂国先生及邱茂期出具《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天广

中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邱茂国和邱茂期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公司股

份。若违反承诺，其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将全部上缴给公司。邱

茂国和邱茂期合计持有发行人 18.33%的股份。 

天广中茂正在与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建筑业）筹划以

现金交易方式出售消防业务相关资产事项并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预计可



能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股权转让意向书》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双方：公司（转让方）及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受让方）。  

2、交易标的资产：包括福建天广消防有限公司 100%股权、福建泉州市消防

安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5.4364%股权、福建天广消防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21.5385%出资等（以下统称“目标股权”）。  

3、交易价格：初步确定为 25亿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且经双方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目标股权价值为定价基础并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  

4、交易方式：受让方拟以向公司支付现金为对价购买公司所持有的目标股

权，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支付方式由交易双方后续协商确定。  

5、过渡期间损益归属：交易双方同意自目标股权评估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完

成日期间，如转让方获得了目标公司利润分配，则受让方有权从交易价格中相应

扣除目标公司对转让方的利润分配金额。 

二、影响分析 

广发证券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多次通过电话、现场调研等方式与天广中茂进

行了及时密切的沟通，并根据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广发证券

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

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